
 

 1 

证券代码：000652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9-112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二级子公司南京泰基为南京泰新提供 4,000 万元担保的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二级子公

司南京泰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泰新”）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申请融资4,000万元，期限1年，由二

级子公司南京泰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泰基”）以其所有的新城

发展中心01幢102室和201室商业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该担保事项已经南京泰基的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 单位名称：南京泰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2. 成立日期：2006年05月18日 

3. 注册地点：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将军大道9号 

4. 法定代表人：曹平 

5. 注册资本：3,000万元整 

6. 主营业务：基础设施开发建设总承包；建筑安装工程、园林工程、景观工程

的设计，施工及工程总承包；物业管理；市政工程建设、委托经营和养护；设备安

装；施工预决算，建筑安装工程技术咨询；建材销售；矿产品，化工产品，机械设

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农业机械、汽车（限九座以下乘用车）、摩托车及零配

件、家用电器、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销售；贸易经纪与代理；装饰装修工程、

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施工；苗木种植、销售；煤炭、焦炭批发。（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 股权结构图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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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7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2,443.24 34,273.35 

负债总额 40,672.91 32,583.40 

         流动负债总额 40,672.91 32,583.40 

         银行贷款总额 27,960.00 998.73 

净资产 1,770.32 1,689.95 

- 2018 年 2019 年 1~7 月 

营业收入 963.00 1,782.67 

利润总额 -2,145.00 -73.34 

净利润 -2,129.00 -80.37 

注：2018 年度数据经审计，其他数据未经审计。 

（三）截至目前，不存在担保、抵押、诉讼、仲裁等其它或有事项。 

（四）南京泰新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南京泰基与浦发银行签署《最高额抵押合同》 

（二）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担保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

此产生的利息（本合同所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

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抵押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 

（三）担保金额：4,000 万元。 

（四）担保方式：抵押担保。 

（五）担保期限：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51% 天津泰达股份有

限公司 

100% 

南京泰新工程建设

有限公司 
南京新城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49% 江苏一德集团有

限公司 

南京泰基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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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抵押物的基本情况  

抵押物为南京泰基所有的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天元中路126号新城发展中心

的建筑面积为882.36㎡的01幢102室（宁房权证江商字第JN00227967号）和建筑面积

为1,822.64㎡的201室（宁房权证江商字第JN00227968号）商业房产。抵押物不存在

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

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清单如下： 

序号 抵押物名称 
抵押房屋 

面积(㎡) 

所有权证号 

（宁房权证江商字） 

账面价值 

（元） 

1 新城发展中心 01 幢 102 室 882.36 第 JN00227967 号 7,732,400.00 

2 新城发展中心 01 幢 201 室 1,822.64 第 JN00227968 号 13,307,900.00 

合计 2,705 - 21,040,300.00 

按照授信银行的有关规定，南京泰基聘请江苏佳事得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测绘

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对抵押物进行评估。根据《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苏佳房预估字

（2019）NJ 第 1450 号），截至评估价值时点 2018 年 12 月 24 日，抵押物的抵押价

值为 6,916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南京泰基董事会同意以其所有的新城发展中心 01幢 102室和 201室商业房产为

南京泰新 4,000 万元融资提供抵押担保。该事项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等相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一）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担保总额为 99.98 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 249.17%。 

（二）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债务、诉讼涉及的担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

担保责任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南京泰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二）《最高额抵押合同》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8 月 27 日 


